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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声明 
 
2024年 7月 16日 
 
会财局期望核数师全面遵守相关法律及法规 
 
会计及财务汇报局（会财局）强调，作为香港会计专业的独立监管机构，期望所有会计师

事务所及其人员履行专业行为的基本原则，按照《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》第 110.1 A1(e)和

R115.1(a)段的规定，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。 
 
会财局留意到，在近期的一份行政处罚事项决定书中，国家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对一名内地

注册会计师给予了处罚。该注册会计师以个人名义，接受了来自香港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

有关在香港上市一些内地企业的审计工作委托，而没有按照内地法律要求，通过其所属的

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。 
 
专业行为的基本原则要求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充分理解并严格遵守其在任何司法权区执业

或提供审计服务时适用的法律法规，当中包括内地以及财政部颁布的《内地企业境外上市

审计业务暂行规定》（暂行规定）中的所有要求。该暂行规定规范了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对

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行为。 
 
根据暂行规定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受聘为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执行审计业务，应当与内

地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。 
 
合规是法律义务 ，亦是可靠度及可持续执业的重要支柱。若事务所及其人员不合规，会财

局将毫不犹豫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，追究事务所及其人员的责任。此外，在会财局的监管

制度下，在考虑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及续期申请时，会财局可能会考虑其掌握的所

有资料，包括申请人的合规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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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
 
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是根据《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》成立的独立机构。 作为会计专业独立

监管机构，会财局将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，致力于引领香港会计行业，通过有效监

管，持续提升专业质素，从而有效地保障公众利益，推动业界的可持续发展。  
 
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，请浏览 www.afrc.org.hk。 
 
 
传媒查询： 
 
陈玉丽 陈佩珊 
机构及公共事务总监 机构及公共事务高级主任 
电话：+852 2236 6025 电话：+852 2236 6066 
电邮：jilltan@afrc.org.hk  电邮： chelsychan@afrc.org.hk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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